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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管理的数字技术：描述性综述

伯尼斯·奇维尔吉纳， 法布里斯·埃尔杰， 奥尔加·约特兰德
瑞士卫生法与人道主义医学系

摘 要：虽然数字技术在精神病学中的实施似乎很有希望，但迫切需要解决在此类技术的早期发展中缺乏道德设计的

影响。一些作者指出了技术发展与伦理分析之间的差距，并呼吁对数字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上游审查。在本文中，

我们解决了这一建议，特别是与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的数字医疗保健技术有关。在精神病学中引入数字技术提供

了广泛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以满足患者护理的健康需求和目标。这些技术包括可穿戴设备、用于高沉浸式虚拟现实的

智能手机应用、智能家居、远程精神病学和农村地区患者的消息传递系统。这些技术的可用性可以增加获得精神健康

服务的机会，并改善精神障碍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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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psychiatry appears promising,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addre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bsence of ethical design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such technologies. Some authors have noted the
gap betwe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analysis and have called for an upstream examination of the ethical issues
raised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this paper, we address this suggestion,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digital healthcare
technologies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 The introdu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psychiatry offers a
broad spectrum of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options tailored to the health needs and goals of patients’ care. Thes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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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致残性脑部疾病，其特征是出现

幻觉、妄想、无序交流、计划性差、动机减弱和情感迟

钝等症状。虽然该疾病的发病率相对较低（每年每 10万
人中有 15.2人），但该疾病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

因素之一。巨大的疾病负担反映了精神分裂症的两个特

点：（a）该疾病通常在成年早期发病，以及（b）尽管

得到了最佳治疗，但大约三分之二的受影响者仍有持续

或波动的症状。了解精神分裂症的 "流行病学状况 "需要

许多不同类型的描述性研究。估算精神分裂症发病率的

研究，需要确定不同时间和/或地点的梯度。这些梯度使

我们能够产生可能成为该疾病变化基础的候选风险因素。

然而，报告一种疾病的流行率的研究也很重要。估算受

精神分裂症影响的人口比例是卫生服务规划的核心。在

估计精神障碍的负担方面，患病率比例可以提供对发病

率如何通过不同轨迹（如康复、慢性病或早期死亡）进

行折射的洞察力。流行率=发病率加病程''的说法过度简

化了影响该方程式每个部分的动态因素矩阵。然而，发

病率比例可以帮助我们在仍然不完整的精神分裂症流行

病学地图上描绘出轮廓。

移动医疗软件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其中很大一

部分以心理健康技术为代表，包括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

技术。鉴于技术发展迅速，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此类技

术存在一系列伦理问题，例如（一）缺乏关于疗效和对

自我感知影响的证据，这意味着并非每种技术都能为患

者提供益处;（二）日常实施缺乏明确的安全标准，有可

能导致危害的;（三）技术作用不明确，各方责任转移的;
（四）对敏感数据的保密性和隐私性不作任何保证的;
（五）缺乏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以满足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特殊需求。

我们首先对精神保健中的大数据工具及其对精神病

学的伦理影响以及数字技术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实施方

面进行分析。首先，我们解决了数字技术对患者身份和

自我感知的影响。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这是一个

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些人是妄想症，经常经历身份障碍

和模糊的自我概念或与现实失去联系。其次，我们研究

了数字技术对临床实践的影响，特别是关于它们如何重

新配置临床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认识到精神疾

病对自主性和决策能力的影响。技术-临床医生-患者三

角测量虽然本身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当潜在的颠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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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被引入临床环境时，需要澄清患者和临床医生之间

的责任界限。

一、数据分析与综合

本研究对综合中包含的全文文章进行了深入审查（n
= 264）。我们的定量文档分析包括三个连续步骤。为了

实现审查的目的，我们研究了每种数字技术是否存在道

德相关的考虑因素。在此阶段，使用软件引导关键字搜

索（使用的软件：EndNote X9）和非引导全文审核，在

所有评论文章的全文中搜索道德相关的关键字和陈述。

然后，使用定性主题分析，我们将所有检索到的伦理考

虑因素聚集成主要主题家族。基于主题亲和力，我们的

分析确定了四个主要主题家族：（一）隐私和保密性，

（二）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三）患者身份，自我感

知和（四）医患关系。

每个主题家庭都相对于主要伦理主题的具体子组成

部分进一步分为子家庭。当同一技术描述包含多个伦理

考虑时，所有考虑因素都分配给各自的主题家族。用于

描述这四个主题家族的语言部分基于生物医学伦理学的

原则，并适应了精神分裂症数字技术的特定背景。根据

越来越多的关于医患关系的文献，我们选择将自主性，

仁慈和责任归类为医患关系的子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

独立的类别。

二、从大数据到个性化精神病学

在当前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个人医疗数据可以从

不同的来源获得。在精神病学的背景下，有关精神状况

的敏感医疗信息由医院和几种数字设备收集。医院数据，

包括遗传数据，随后存储在电子医疗记录（EHR）中;它
们可以与来自数字设备的数据相结合，并在大数据的总

称下用于分析。大数据的特点是三个特征（大容量，高

速度和多样性），并在数据共享和数据隐私方面提出了

最重要的道德问题。数字设备可以收集大量数据，这些

数据可能包括所谓的“主动”数据，这些数据是由患者的

积极参与（例如进行调查或问卷调查）生成的，而“被动”
数据是指在没有患者参与的情况下生成的数据，例如

GPS和加速度计数据或来自语音呼叫和短信的通信日志。

多样性是指收集的行为数据的多样性以及可以通过无线

方式获取和分析不同类型的数据的创新数字工具，例如

物理参数，神经成像或行为数据。实时数据收集为监测

健康状况创造了新的可能性。高速数据使医生能够每天

24小时接收有关患者病情的信息，并识别精神病恶化的

迹象并预测疾病动态。

这些机会提供了新的和有用的知识，可以改善精神

病学的治疗。例如，与大数据分析相结合的全基因组关

联研究有望为研究和临床实践带来潜在的益处，或是预

测疾病或识别与其他精神疾病的重叠。大数据技术也被

采用，旨在促进个性化精神病学的发展。大数据可以帮

助预测个体治疗反应或风险，了解疾病在特定个体中的

表现，并设计针对患者特定需求量身定制的干预措施。

这些技术的潜在好处不应该掩盖它们在临床实践中提出

的伦理挑战，例如隐私和保密性，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

论。

三、隐私和保密

为了分析大数据中的隐私和保密性问题，我们参考

了“扩展数字表型”的概念。对道金斯思想的这种解释认

为个人医疗信息是个人的一部分;因此，数据保护和所有

权框架应该具有与生物组织相同的道德考虑。不同方的

数据所有权和流向保险公司的数据可能会损害患者对自

己数据的控制。根据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和美国的《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

（HIPAA），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信息。这些监管机构

建立了限制数据流动的权利和“被遗忘”的权利，即删除

数据的权利，我们应该强调，这不是永远可能的。

尽管有 HIPAA和 GDPR法规，根据我们最近完成

的系统审查，35%的移动技术没有数据保护规定。除了

用于数据交换的程序本身的属性外，用户并不总是意识

到与这些技术相关的风险，因此会导致网络安全风险的

增加，例如在没有加密或恶意软件安装的情况下传输个

人信息。另一个问题是社交网络应用程序的使用，这可

以帮助增强社交行为。提高社会能力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行为治疗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社交网络应用程序增

加了对设备使用，污名化和网络欺凌上瘾的风险。精神

病复发后，患者可能会忽视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并发

布可能具有长期声誉，隐私和法律影响的消息。因此，

需要建立机制来确保个人信息的隐私和机密性，以及教

育患者了解这些重要问题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隐私

和保密也意味着思想自由的权利：个人有权控制自己的

心理过程、认知和意识，并保持私密性。由于所收集信

息的性质，精神病学对保密性的期望往往高于其他学科。

精神疾病有时不仅仅是诊断;它具有特定的含义，带有情

感，并与一个人的叙述交织在一起。收集的数据包含有

关个性和私密细节的信息，例如私人想法或幻想。因此，

保密性是实施 BCI等技术的主要挑战。

四、数字技术及其对患者身份和自我感知的影响

数字技术对患者身份和自我认知的影响尚不清楚，

但这一挑战不应阻止我们进行批判性分析。根据《国际

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 10次修订版（ICD-
10），思维和感知的扭曲以及不当或钝化的影响是精神

分裂症概念化，定义和识别的核心。这些包括一组异质

的异常模式，例如奇怪的妄想（包括思想插入的妄想，

思想退出，被控制，思想广播和读心妄想），混乱（在

其他非妄想症状中的浮夸妄想）和非奇怪的妄想（包括

迫害，参考，嫉妒和罪恶/内疚的妄想）。妄想意念背后

的认知和神经生物学机制仍在研究中。异常的自我体验

通常作为混淆的一部分发生。因此，与健康受试者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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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呈现不稳定的身份或身份改变。身

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术语，包括社会，民族，种族和其

他类型的身份。在本文中，我们借鉴了埃里克森对个人

身份或自我感知的定义，其中身份反映了主观感觉以及

个人相同性和连续性的可观察品质以及“我”与世界之间

的界限。

一些数字技术，称为虚拟现实，可以给用户一种他

们在模拟空间内的印象。这些技术可以广泛用于研究目

的，以研究异常理性的机制，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评估

患者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如果已知其触发因素，则引

发症状并测量症状的严重程度。在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

中临床实施虚拟/增强现实（VR / AR）技术旨在教授患

者应对技能，这些技能可以从虚拟环境转移到他们的日

常生活中。改进的技术能力引入了高度身临其境的 VR，
可以实施用于严重的衰弱性偏执和焦虑，简短的社交技

能干预，认知训练和康复。

同样的治疗机制也用于动画对话代理（关系代理或

化身），它们是计算机动画的人形角色，可以模拟面对

面的对话，可用于心理治疗。例如，计算机化的药物可

能有助于提高药物依从性。或者，用户可以构建迫害声

音的适当化身，并由精神科医生用作治疗幻听的治疗工

具。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促进患者与代表患者迫害声音

的化身之间对话的方法在几项研究中显示出模棱两可的

结果：尽管参与者因副作用而导致的下降率很高，但对

于那些能够忍受它并通过与化身后面远程存在的治疗师

交谈来控制迫害意念的人来说，这种方法非常有效。然

而，关于这些技术对患者身份和自我认知的影响的报道

仍然很少。这种类型的技术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在虚

拟世界中，人类化身是什么？它是数字身份吗？虚拟现

实是个人表达自己的空间，而不会产生现实世界的后果，

还是应该对针对其他数字代理的暴力行为承担同等责任

并予以制裁？人们应该如何处理网上发生的不平等和歧

视？这些问题旨在激发进一步的思考，但由于论文的范

围有限，因此无法在这里解决。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缺

乏证据和结果数据，这些问题也难以解决，因为 VR在

心理健康中的实施受到限制，并且对其影响，风险和益

处的研究有限。

VR技术是否能引起或治疗妄想，或改善或加深某

些个体功能失调的思维方式，以及这些影响的持续时间

和严重程度等实际问题的答案尚不清楚，因为没有关于

VR治疗长期结果的研究。从理论上讲，虚拟现实可能

对那些可能对自己和“正常”现实有不正确看法的人产生

不可预测的影响。由于一些虚拟现实的高度沉浸感和身

体表征的脆弱性，虚拟体验可能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身

份和自我感知产生影响，包括，正如 Kellmeyer所提出

的，代理不确定性，失控感和对一个人的（感觉）能动

性的不安，现象学的不安，自我 -异化或认识不确定性。

因此，为了建立安全的环境，需要进一步检查。影响自

我感知的另一个问题是，从传感器收集“被动”数据可能

会加剧偏执的想法。例如，几项研究报告说，参与者仅

在“飞行模式”下使用手机，以避免被跟踪，删除程序，

丢失，典当或损坏手机或要求更换设备。

五、技术对临床医生患者互动的影响

临床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在精神病学中特别重要，

特别是在心理治疗中。新兴技术以多种方式增强、完善

和挑战临床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方面是这

些技术的潜在破坏性，通过三角化临床医生 -患者 -技
术合作或通过技术甚至可能取代和取代治疗师的过程，

挑战和潜在地改变临床医生 -患者之间的相遇，使患者

在数字世界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的。为了保持有益的

治疗关系，了解技术对患者自主权，知情同意，仁慈和

忠诚的影响以及制定新的责任框架至关重要。

六、自治和知情同意

许多作者认为自治是精神病学的核心哲学概念。事

实上，精神病学是一门医学专业，其中患者自主权长期

以来一直被忽视，不同的意识形态需要强制。例如，精

神病学在苏联被用于政治手段，在纳粹时代被优生医生

用于政治手段，他们进行了不道德的实验，并对精神分

裂症患者进行了绝育和谋杀。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人

们的自主权也受到不尊重。正如剑桥分析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最近的丑闻所显示的那样，心

理数据可以在未经其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转售，并通过

操纵意见和监禁思想自由来滥用政治活动。未经明确同

意的数据传输正在大规模进行：正如隐私国际所透露的

那样，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许多关于抑郁症的热门网站

与广告商，数据经纪人和大型科技公司共享用户数据，

而一些抑郁症测试网站则向第三方提供用户的答案和测

试结果。

尽管人们认识到个人应该可以自由地对自己的生活

做出自己的选择，但在临床实践中，患者有不同程度的

自主权。有时，由于临床常规中的许多实际挑战或患者

的决策能力有限，伦理假设是不透明的。由于患者的健

康状况和缺乏医学知识，患者容易受到伤害，这使他们

依赖于临床医生的专业知识。精神卫生疾病患者更加脆

弱，因为与精神障碍相关的耻辱感和可能影响决策能力

的残疾。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在急性精神病发作期间，

决策能力可能会暂时甚至永久受损。后一种情况是对法

律行为能力施加限制的依据。因此，精神病学仍然是一

个领域，在这个领域，自治约束有时可以通过基于尊重

和基于善意的论点来证明。家长式方法，如非自愿住院

治疗，可以对危及自己或他人的患者实施。在治疗无意

识的患者时，应根据患者在当前状态之前所传达的内容

来尊重患者的意愿。当患者由于缺乏认知能力而缺乏能

力时，有时假定患者的代理决定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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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自主性），特别是如果这些家庭关系对患者具有

特殊意义，或者这些决定可能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福

祉。最后，如上所述，精神科医生经常面临的最具挑战

性的现象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模糊厌恶或个人核心身

份的可能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在尊重个人自主权的同

时，区分和保护“真实”和“冒名顶替”的自我存在一些怀

疑。

新技术的引入在支持患者自主性与家长式方法的平

衡行为中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方法适用于决策受损

的精神科患者。从最令人鼓舞的方面开始，这些技术使

患者能够成为自主决策者，并与多媒体工具互动。能够

获得适当技术的患者可以接受由于资金有限和人员培训

不足而无法很好地整合到临床治疗中的治疗。

然而，在实践中，技术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工具，

在许多方面影响自主性。深思熟虑的自我监控程序，如

FOCUS，指的是个人主义模式。这意味着患者在没有临

床监督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意愿启动，继续和终止该技

术的使用。令人惊讶的是，Singh等人的一项分析显示，

当用户输入潜在危险的健康信息时，大多数移动应用程

序不会做出反应，例如，选择“是”表示“感觉自杀”或输

入极度异常的血糖水平值。

七、善意、忠诚和利益冲突

在本节中，我们将用户 -技术交互与患者 -医生关

系进行比较，以讨论技术如何改变仁慈和忠诚的概念并

引入新的利益相关者。在医疗实践中，医生根据他们的

医学知识，并根据临床建议和“不伤害”的道德义务，为

患者的最佳利益行事。数字干预类别与监管建议并不完

全符合。目前，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开发和上传移动应用

程序，乍一看，这种无处不在的应用程序使心理健康变

得触手可及。然而，这会使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在没有

可靠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接受未经证实的技术干预。未经

研究开发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应用程序可能会掩盖对患

者的危险，包含不正确的信息，提供有关治疗或生活方

式选择的危险建议，或阻止患者接受适当的治疗。在我

们之前的综述中，我们确定了由于参与者数量少而导致

的精神分裂症申请高质量研究的稀缺性。此外，关于这

些应用的研究表明，缺乏与对照组的比较，并且长期随

访的疗效未知。此外，“数字安慰剂”效应（使用移动应

用程序等技术的安慰剂样效应）并不总是被考虑在内。

在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确定的技术中，有几个人工智

能平台，例如用于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依从性的平

台。这项技术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算法能否对

什么是仁慈有一个概念，它能否认识到对特定患者的仁

慈的意义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些问题解决了其他论文

中不断讨论的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保真度，医生在长期治疗期间必须通过对患者

开诚布公，获得患者面对面治疗联盟的信任。这迎合了

Beauchamp和 Childress定义的忠诚方面之一，即职业忠

诚，它在两个方面优先考虑患者的利益：（1）在任何可

能与患者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专业人员都会消除自身利

益，以及（2）专业人员偏袒患者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

益。有时，患者的仁慈可能与商业利益相冲突。与健康

相关的大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因此，过度广泛的收集

的个人信息可能用于公司利益或“推动”，影响客户对产

品的选择，而不是为了患者的直接医疗利益。由于拥有

大数据的软件公司的力量越来越大，同意书和软件法规

应由来自不同背景的多位专家独立访问，例如精神病学

专业协会和顾问专家，由政府和国际卫生组织的监督。

另一个潜在的利益冲突是数字治疗费用的财务报销缺乏

明确性。尽管商业上可用的应用程序种类繁多，但这些

应用程序的功效或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和有争议

的。正如我们在系统综述中观察到的那样，在精神分裂

症的移动干预措施中，缺乏关于移动医疗应用的高质量

研究。根据职业忠诚原则，当出现因利益冲突而分裂的

忠诚时，应优先考虑患者的福祉。技术在道德上是不敏

感的;它不能以同情心和反应能力作为一个人，也不能忠

于病人的个人感受。因此，委托治疗的一个潜在必然结

果是关怀危机。如果患者不觉得在屏幕的另一边，或者

除了技术之外，他们作为一个人都担心，那么这场危机

可能会随之而来。

八、讨论

不确定性和行动呼吁的颠覆性技术为心理健康方面

提供了许多机会，但也引发了许多道德问题，其实施仍

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由于这些因素，造成了卫生

专业人员和公众之间的不信任。首先，移动医疗应用缺

乏透明的标准。互联网广告通常基于经济利益提供应用

程序，而应用程序在 App Store和 Google Market中的可

见性基于应用程序获得的星级评级，而不是临床疗效。

相关人员应提供充分的质量评估，并应向公众开放。此

外，需要一个来自专业协会的决策指导框架，以帮助临

床医生为患者选择正确的应用程序。

其次，识别移动应用程序在治疗关系中的作用和责

任会受到技术的干扰。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数据安

全差距、安全性、对自我认知和自主性的影响——都可

能导致对数字技术的不信任。一个特别令人困惑的问题

是角色的融合和个人责任的转变。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作

为患者是脆弱的，同时被授权为消费者，从那一刻起接

管许多责任，他或她选择“我同意”按钮。目前，健康应

用的规定和关于其放大的任何副作用的数据很少，因此

卫生专业人员选择他们可以委托给移动应用程序的临床

任务是有问题的。他们能否减少住院时间并鼓励患者使

用移动应用程序以降低成本？他们能否尝试通过全天候

跟踪和控制患者来预测精神病性恶化？一些作者建议，

此类应用程序应提供有关功效和安全声明的信息，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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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验证软件广告中的声明，另外软件公司应对误导性

声明负责。

第三，大量关于心理健康的数据泄露和滥用个人数

据的案件表明，在保密方面存在法律保护的弱点。有人

担心，GDPR在欧洲的执法仍然不完整。

O'Loughlin等人和 Rosenfeld等人的研究分析了痴呆

症和抑郁症应用程序的数据策略。这些论文表明，这些

应用程序缺乏全面的数据政策，解释了数据收集，数据

存储和数据交换的条款。此外，许多现有策略含糊不清，

缺乏重要信息，例如有关数据加密，密码保护以及编辑

或删除输入信息的能力的详细信息。Robillard的进一步

研究表明，大多数心理健康应用程序在数据策略中都指

出，用户的信息可能会与第三方共享。

最近的许多案例表明，窃取或出售有关心理健康的

数据并将其用于商业或政治目的的数字表型是一种真正

的危险。因此，需要解决数据治理和数据共享实践缺乏

清晰度和透明度的问题。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快速步伐，

相关人员需要主动控制，修订数据安全标准和对软件公

司进行独立审计，以负责任地实施和管理心理健康数据。

在与各方进行数据交换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努力保证

数据安全性。一些作者建议，心理健康应用程序必须记

录他们使用的流程，以确保平台之间的信息安全交换。

技术中介的医疗保健正在成为精神病学中日益增长

的现实，因此它在心理健康方面维护着一个相关的应用

程序生态系统。移动精神卫生保健应用是一种潜在的可

靠的精神卫生护理标准，也是朝着个性化和高精度医疗

方向迈出的一大步。为了解决在精神病学中实施移动医

疗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提高对伦理问题的敏感性。此

外，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负责任的框架，以促进数字技术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在临床环境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使用此类技术。

考虑到这些论点，我们想指出的是，临床医生在监

督治疗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技术可以升级精

神科服务并实现更好的护理质量，但在责任问题得到解

决之前，技术不能替代专业临床医生的评估和建议。由

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精神病学中的专业 -患者关系仍

然是信托的。对于在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中使用技

术的长期结果知之甚少，因此在这些患有这些疾病的患

者中使用移动应用程序仍然是精神科医生基于慈善道德

原则的责任。由于患者可能会通过互联网和私人提供商

自行找到应用程序和设备，因此仁慈原则意味着精神科

医生必须积极询问患者有关此类技术的使用。虽然许多

精神科医生在这些技术不存在的时候接受了培训，但有

益的护理目前要求所有精神科医生获得与其领域相关的

最低限度的技术素养，以指导他们的病人，并在没有证

明的好处的情况下，防止与技术有关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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